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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檢單位︰ 

送 件 人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人︰ 

發票地址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︰ 

統一編號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真︰ 

編號 樣品來源(或編號) 樣品形式 件數 分析項目 金 額(元) 備註 

1    □受體素；□磺胺劑；□四環黴素；□氯黴素；□其他__________   

2    □受體素；□磺胺劑；□四環黴素；□氯黴素；□其他__________   

3    □受體素；□磺胺劑；□四環黴素；□氯黴素；□其他__________   

4    □受體素；□磺胺劑；□四環黴素；□氯黴素；□其他__________   

5    □受體素；□磺胺劑；□四環黴素；□氯黴素；□其他__________   

總 計 飼料______件 ； 血清(液)_____件 ； 肌肉_____件 ； 其他_____件   

分析項目： 

 受體素類（價格）  磺胺劑（價格）  四環黴素（價格）  氯黴素（價格） 

1 飼料（3,000元） 1 飼料 (2,500元) 1 飼料 (2,500 元) 1 飼料 (3,000元) 

2 血清（3,000元） 2 血清 (2,500元) 2 血清 (2,500元) 2 血清 (3,500元) 

3 肌肉（4,000元） 3 肌肉 (2,500元)   3 肌肉 (3,500元) 

聲明事項：下列聲明視同雙方約定，請詳閱… 

1.本委託單視同「委託契約」並具效力。 

2.收到測試報告後，如有疑問或異常，請於二星期內通知本實驗室，逾期概不受理，所留樣品本實驗室將廢棄。 

3.血液(清)樣品於運送過程中須保存於 4℃冷藏。 

4.送檢樣品於採樣後 48小時內速送達本實驗室。 

實驗室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技術主管：              收件人：               

 


